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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

决  定  书  
 

（2022）渝 05破 237、246 号之二 

 

自 2022 年 7月 18 日起至 2022 年 8月 17日止，在本院确定

的债权申报期限内，共有 85户申报人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

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（简称管理人）申报了债

权。债权申报期届满后，仍有 17户申报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截

至目前，共有 102 户申报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。管理人向本院报

告称，部分申报人因申报资料不完善等原因，债权尚不能确定。

为便于申报人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人

行使表决权，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为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 19 户申报人临时确定债权额。 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等 19户申报人申报债权，管理人尚不能确定其债权额，为便

于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 19户申报人行

使表决权，应临时确定债权人的债权额。临时债权额仅用于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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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。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，决定如下： 

临时确定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等 19

户申报人的债权数额（详见附表）。 

 

附：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

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临时债权额明细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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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、天津新华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

临时债权额明细表 

序号 债权人名称 临时债权额（元） 

1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2,207,878,957.30 

2 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,618,846,155.24 

3 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,342,685,858.73 

4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624,964,930.93 

5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5,455,552.53 

6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430,618,490.23 

7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26,953,892.93 

8 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70,683,531.38 

9 陈惠芬 215,097,631.94 

10 北京新华久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7,600,968.74 

11 广东省哥弟菩及公益基金会 78,507,566.86 

12 新华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5,282,500.00 

13 广东丘林时装商贸有限公司 32,671,402.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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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,771,488.16 

15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江北区税务局 5,290,145.54 

16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3,119,053.39 

17 深圳市新产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5,183.75 

18 新华创新（宁波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16,000.00 

19 重庆六零七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38,425.83 

 金额合计 7,832,497,736.18 


